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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家務工作者的就業福利與 

勞動權益：   

李 耀 泰  

摘 要 

家務勞動在過去一向被視為是屬於婦女的「天職」，且由於沒有

生產，也一向被視為是「無酬」的工作，即使在勞動市場上出現家務

工作的雇傭關係，社會上對於從事該工作的婦女也大都抱持著負面甚

至歧視的態度。而彭婉如基金會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向來致力於婦

女權益的提升，對於從事家務照顧工作的婦女，也希望藉由各種正式

和非正式的方式，來確保其勞動權益和利益。本文以婉如基金會為

例，檢視其如何透過家務工作人員的專業訓練、品質保證，來改善社

會觀感，進而主導家務工作的勞動市場；另一方面，更藉由成立工會

組織（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來保障從事家務工作婦女的勞動權

益，真正落實了家務工作者的就業福利與勞動權益保障。 

關鍵字：彭婉如基金會、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家務工作、就業福

利、勞動權益 

Abstract 

In the past, household work was used to belong to women, and be-

cause of it’s non-productive character, it was usually taken as a kind of 

non-profit work; even there are household work in the labor market, 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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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 still hold negative and discriminative attitudes toward those women 

who engaged in household work.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ong Wan-

Ru Foundation is devoted to advance women’s rights all the time, to those 

who engaged in the household work, P.W.R Foundation also want to as-

sure their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every formal and informal ways.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P.W.R Foundation as example, 

to examine how they can change the social images and further dominate 

the labor market of household work by professional training, guarantee of 

services quality. In addition, P.W.R Foundation assure these women’s la-

bor rights by the setup of the Union(the Un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women). These courses of action truly carry out the guarantee of employ-

ment welfare and labor rights of household workers. 

Key Words: Pong Wan-Ru Foundation, Un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women, household work, employment welfare, labor rights 

 

壹、前言 

家務勞動在過去一向被視為是

屬於婦女的「天職」，加上價值無

法計算和工作零碎，因此也一向被

視為是「無酬」的工作，無酬性質

造成女性在經濟上的依賴性和脆弱

性；即使在勞動市場上出現有酬家

務工作的雇傭關係，社會上對於從

事該工作的勞動者也大都抱持著負

面甚至歧視的態度，使得家務工作

者嚴重被體制所剝削。（註 1） 

彭婉如基金會作為一個非營利

組織，向來致力於婦女權益的提升

以及鼓勵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為了

幫助失業婦女進行二度就業，在

1998 年 9 月成立了「社區課後照顧

支持系統」、1999 年 4 月正式成立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這些互助

系統的目的在促進婦女的就業，同

時釋放多餘的勞動力，一方面吸引

因婚育中斷事業及中高齡失業的婦

女重回職場，另一方面間接支持婚

育婦女持續就業，以讓婦女突破私

領域的限制，將照顧事務變成公領

域的有酬工作，擺脫對於男性的依

賴，增加自己的經濟自主能力，進

而達到更多的社會參與。（註 2） 

對於從事家務照顧工作的婦

女，婉如基金會也希望藉由各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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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來確保其勞動

利益，例如統一培訓的標準、確保

服務的專業品質，目的在改變社會

的觀感，使得家務工作成為一項受

到尊重的「有酬工作」，進而獨占

甚至壟斷家務勞動的市場；另一方

面，為了保障這些婦女的勞動權

益、為了讓這些婦女有發言權和協

商權，基金會在 1999 年更成立了

「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註

3），會員包括了從事保母、家事管

理、居家陪伴、居家照顧等各種家

務工作的中年婦女。 

本文以「彭婉如基金會」和其扶

助成立的「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為例，來探討一個非營利組織，是如

何在勞動市場上維持相關工作者的就

業福利和競爭優勢。藉由檢視彭婉如

基金會和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是如

何透過家務工作人員的專業訓練、品

質保證，來改善社會觀感，進而主導

家務勞動市場；另一方面，工會組織

又是如何保障從事家務工作婦女的勞

動權益，真正落實家務工作的「職業

化」、「專業化」、和「工會化」。 

在結構安排上，本文首先探討

家務工作的內容以及社區服務人員

職業工會的組成特性，亦即當「家

務勞動」成為一項有酬工作時，這

項工作的特質和對會員的意義是如

何，而基金會和工會又是如何提升

各項家務勞動參與者的職業位階；

其次，從控制品質和訂定專業標準

的角度出發，檢視基金會和工會是

如何主導、壟斷該行業的就業市

場；最後則將焦點回到工會身上，

探討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除了辦

理一般的勞健保之外，還有什麼樣

更進一步的福利和業務，是吸引會

員認同和凝聚勞動意識的原因。 

貳、當家務勞動變成一項「有酬

工作」 

 

要探討家務勞動的內涵，首先

必須從彭婉如基金會所建立的互助

系統開始談起。彭婉如基金會的成

立一開始是來自於「社區治安」的

概念，先從「社區」工作開始做

起，以「警力有限、民力無限」的

精神，鼓吹由社區居民與警方共同

聯防的方式，希望能夠澈底根除治

安問題，讓「社區」（註 4）成為最

初始的安全單位（翁倖惠，2003：

16〜17）；後來漸漸發現到了許多

更深層的社區安全問題，而社區內

也產生照顧和服務的需求，引發她

們去思考更積極預防根絕治安問題

的方法，同時在人口逐漸老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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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功能趨於薄弱的趨勢下，照顧工

作成為許多家庭的負擔，為了鼓勵

一些婦女再度就業，因此設計了一

套照顧福利支持系統，其後陸續提

出協助婦女就業、學童課後照顧、

居家照顧等方案，逐漸建立起互助

支持的社會網絡，以「社區」為基

礎，讓有托育和安養需求者可以就

近選擇所需要的服務，並以透明、

公開、公正的方式向使用者收費，

讓家務照顧工作能「社區化」。

（註 5） 

這套社區照顧系統希望藉由將

過去被視為無酬的家務勞動轉為勞

動市場上的正式工作，達到家務工

作社區化的效果；而除了就業賺錢

的目的之外，基金會更希望從事社

區照護工作的姊妹應該要有一份社

會責任感，因為這類型的工作目的

是讓社會更加安定，釋放其他的勞

動力，減輕職業婦女的家庭照顧責

任，「讓有經濟需求的女人在有照

顧需求的家庭中提供服務並獲得報

酬，讓在職場上努力的女人可以無

家庭的後顧之憂，兩者互補、彼此

相互支持，達到『女人來幫助女

人』的理念」。 

除了推動「社區保母支持系

統」、「社區課後照顧」等社區照

顧服務方案之外，基金會同時也結

合所有成員，在前述「社區互助」

的理念之下成立「社區服務人員工

會」。這是一個「兩面俱到」的做

法，一方面藉由社區照顧服務方案

來服務社區，嘗試集合姊妹們的涓

滴細流，成為浩瀚汪洋，從根本上

改善整體社會的體質，另一方面藉

著成立工會來保障所有社區服務人

員的權益（劉毓秀，1999b）。 

由於加入工會的會員多是中年

失業或是希望二度就業的婦女，她

們普遍的特性是單親、學歷不高、

年齡偏長、且較無其他為市場所需

要的技能和資歷，這些婦女過去為

了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中小孩而無法

進入勞動市場或中斷就業，現在因

為孩子多到了學齡期，育兒時間減

少，閒暇時間增加，為了同時兼顧

家庭和貼補家用、賺取自己可以擁

有的金錢，因此才會來從事這些較

為彈性且非全時的工作；然而過去

的工作經驗和相關技能的缺乏導致

她們在二度就業時勢必面臨更大的

壓力，也限制了她們在勞動市場中

的發展機會。（註 6）為了讓這些弱

勢婦女有再度就業的機會，一些低

就業門檻、工作時間彈性，且能兼

顧小孩的「家務工作」，就成為她

們的主要選擇。 

「家務工作」一詞指的是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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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事，即包含了烹調、清潔、

衣服洗滌與處理、購物、倒垃圾、

管理家庭經濟以及照顧子女均屬之

（ 唐 先 梅 ， 1996 ； 伊 慶 春 ，

1987）。這裡出現一個關鍵的討論

重點：因為對於家務勞動有「供

給」和「需求」，因為當家務勞動

從過去「無酬」的活動成為一項

「有酬」的專業工作，在有「金錢

報酬」的情況下，這些家事管理

員、保母甚至使用者會如何看待這

份工作？ 

也就是說，雖然家務勞動是一

種有給職，然而正因為是去幫人家

打掃，有給付報酬，使其變成一項

「服務業」，除了品質是必須要被

要求的之外，在面對使用者時，雙

方間的關係似乎也成為一種「勞

雇」之間的不對等關係，「付錢是

大爺」的心態，也讓這些從事家務

勞動的工作者心理上好像會覺得，

有一點那種「矮人家一截」的感

覺，而且在一般社會的觀點中，很

難清楚區辨家務管理工作和幫傭工

作的差異，因為「幫人打掃似乎本

來就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而

某些使用者，也可能因為有付費的

關係，對於這些勞動者也較不那麼

尊重。 

為此基金會統一以「家事管理

員」、「居家陪伴員」等稱謂稱呼

受過專業訓練、遴選通過的工作

者，以代替過去的「清潔工」、

「傭人」等具有貶抑意涵的名稱；

對付費者也以「使用者」和「福利

提供者」來代替傳統的「老闆」和

「雇主」，使用者付給基金會的媒

介費稱為「捐款」，希望在其中顯

示出勞務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間是一

種對等和「非雇傭」的關係，彼此

是建立在需求的提供以及滿足的互

助關係上，亦即使用者是「購買家

務 勞 務 」 ， 而 非 「 雇 用 家 庭 幫

傭」。 

 

由於家務工作一向被認為是屬

於非正式部門的「無償勞動」，即

使有人願意付費，也通常是雙方自

行協商薪資條件，沒有書面工作契

約、最低薪資、雇用期限來保障應

有的勞工權益和工作條件，自然也

沒有法令要求雇主應該為勞動者投

保健康保險；而從事非正式部門工

作的婦女與國家的連結又非常微弱，

幾乎沒有得到國家的注意，既沒有為

家務勞動者制訂定型化的契約，也甚

少以公權力介入勞資糾紛，除非遭到

極度不合理的虐待，否則國家機關不

會明確介入，因此工時過長、工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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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常有的情況（林津如，2000：

110〜111、135）。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長期以來一

直在培訓婦女二度就業或是轉業的

訓練和機會，並且認為當家務工作

成為一項「有酬」的工作時，工作

者就應該享有合理的薪資和工作條

件的保障。為了面對勞動市場上的

競爭以及照顧到這些從事家務勞動

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和福利保障，以

及因應從事各種照顧工作所可能發

生的職災和意外風險，於是在 1999

年成立了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希望能讓社會弱勢的、無一定雇主

的家務工作者也能獲得社會制度的

保障，同時藉由工會這個組織，凝

聚起大家的情感和認同。 

在基金會的思考中，社區服務

人員職業工會應該發揮兩種功能：

一是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包括一

般勞工享有的勞健保和團保，使得

家務勞動者能夠脫離地下經濟的範

圍，且擺脫必須依附在先生之下的

保險制度，取得個人自主穩固的保

障，並提升其職業價值和尊嚴；其

次則是成人教育訓練的功能，藉由

將這些弱勢的婦女凝聚起來，以她

們自身的角度來參與、組成屬於自

己的工會組織，期待婦女藉由集體

力量的共同成長，致力於建構成員

的學習與社群感，啟發對自身權益

和福利的關心，以突破孤立的狀態

（翁倖惠， 2003： 89；王百芳，

2005：46）。 

此外，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還具有幾個特性：「同質性」，亦

即幾乎都是系統內的人員，例如保

母、家事管理人員或居家陪伴人員

這類的勞動者；「封閉性」，不接

受其他人加入，以及「強制性」，

培訓結束並通過遴選後，要基金會

幫忙介紹工作則必須加入工會，主

要考量的是職災問題。 

參、獨占家務勞動市場以保障就

業福利 

 

在國家與全球化接軌所引起的

眾多討論中，跨國勞力的流動也成

為全球化過程中重要的探索面向之

一。為符合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資

本流動，勞動力作為資本的一部

分，也會產生相應性的流動和移轉

現象，以符合資本高度流動的特

性。Castles and Miller（2003）在其

The Age of Migration 一 書 以 及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一

文中曾經將 20 世紀後半期稱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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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移 的 年 代 」 （ age of 

migration），意指在經濟全球化的

浪潮之下，勞動者跨國工作的機會

增加，「世界性的勞動市場」儼然

成形；而對國家內部的勞動市場而

言，外籍勞工正以其更低廉的工資逐

漸取代本國非技術性的勞工（張清

溪、吳惠林，1991：82），造成整體

勞動市場結構的改變。 

跨國勞力流動對我國勞動市場

的影響，主要的討論集中在外勞的

引進會對本國勞工造成多大程度的

衝擊上；（註 7）我國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明示：「聘僱外國人工作，不

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

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

（註 8）因此當初外勞的引進應是基

於「補充性原則」而非「替代性」

（陳聰勝，1999：141）；然而由於

前述勞力密集產業逐漸萎縮、整體

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國民所得的增

加，致使低技術的基層勞力逐漸短

缺，加上教育機會日漸普及，本國

勞工較不願意去從事低技術或無技

術的「三 D」（dirty, dangerous, dif-

ficult）工作，（註 9）因此為了彌

補基層勞動力的空缺，只好大量引

進外籍勞工，結果深化了我國企業

對外來勞力的依賴程度，原來的

「補充性」目的變成「替代」本國

勞工，同時也增加了本國勞工的失

業率（王惠玲，1999：108-109；劉

梅君，2000：63）。 

事實上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

由於受到國內工資率持續上漲，以

及台幣對美元匯率升值等影響，且

出口導向的經濟策略導致工資上

升，損及資本家的利潤，我國產業

的成長因此倍受挑戰（鄭義暉、蘇

志榮，2005：108）；此時期為了維

持經濟成長，我國政府展開了一系

列的基礎建設工程，因此增加了某

些特定勞動力的需求。在這種情況

下，為了解決基層勞力不足的困

境，我國在 1991 年正式開放政府重

大工程可引進外勞；其後因教育普

及提升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使

得育兒、幫傭和家庭看護工的服務

需求增加，我國政府因而將外勞的

引進擴及六個行業 15 種職業，監護

工、幫傭、外籍船員等 68 種行業；

1992 年，又加上 73 種行業、陶瓷等

六行業的開放，同年並通過就業服

務法，在配額管制下開放家庭幫傭

和監護工的僱用，讓外籍女傭合法

化，使得外籍勞工成為有酬家務勞

動市場上的主力（吳忠吉，1999：

15）。 

從勞委會「勞動統計月報」的

資料中可知，外勞人數在民國 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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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近 20 萬人，此後在短短的幾年

間，快速地增加到 30 萬餘人，且人

數至今仍不斷上升；（註 10）而就

職業別來看，我國所引進的外勞大

多集中在製造業、監護工與服務業

等 行 業 上 （ 鄭 義 暉 、 蘇 志 榮 ，

2005：110），從這幾年的趨勢中更

可看出（參見表一），雖然外籍幫

傭從民國 86 年起因為採取「配額

制」以及「計點分配制」等政策性

凍結而逐年減少，但外籍看護工的

人 數 卻 逐 漸 增 加 （ 成 之 約 等 ，

2002：70），從民國 82 年底的 1 千

餘人，到民國 97 年 4 月已有 1 萬 6

千 8 百餘人。 

表一、台灣地區外勞人數（單位：人） 

年別（民國） 總計 外籍看護工 家庭幫傭 

80 年底 2,999 － － 
81 年底 15,924 306 363 
82 年底 97,565 1,320 6,205 
83 年底 151,989 4,257 9,201 
84 年底 189,051 8,902 8,505 
85 年底 236,555 16,308 13,947 
86 年底 248,396 26,233 12,879 
87 年底 270,620 41,844 11,524 
88 年底 294,967 67,063 7,730 
89 年底 326,515 98,508 7,823 
90 年底 304,605 103,780 9,154 
91 年底 303,684 113,755 6,956 
92 年底 300,150 115,724 4,874 
93 年底 314,034 128,223 2,844 
94 年底 327,396 141,752 2,263 
95 年底 338,755 151,391 2,394 
96 年底 357,937 159,702 2,526 

97 年底（4 月） 367,119 165,383 2,597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勞動統計月報」。 

引進外勞來從事家務、照顧工

作，對於有酬家務市場以及從事同

性質工作的本國勞工會帶來何種影

響，文獻上有許多的討論（劉黃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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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2001；辛炳隆，2004），雖然

他們皆指出不雇用外籍家事勞工的

雇主，並不一定就會轉而雇用本國

勞工（劉黃麗娟， 2001： 7；辛炳

隆，2004：101），但是從「價格」

的角度來說，由於國內目前經濟富

裕、教育程度提升，願意參與家務

工作者較少，許多婦女根本雇不起

或不願意聘僱本地女傭，而且外籍

女傭比較能配合雇主，價格較為便

宜，能工作的時數又較長，（註

11）使得申請到外勞的家庭通常並

未區分職務的範圍與差異，以及專

業保母、家管員和外傭的不同，許

多外勞也擔負起照顧家中小孩、年

長者或處理家務的角色，例如外籍

監護工從「照顧家庭病患的日常生

活起居」變成「照顧病患及其家庭

的日常生活起居」（成之約等，

2002：73），因此不會再另外請本

國專業的保母或家管員；（註 12）

這一方面除了顯示出家務勞動的範

疇模糊、很難界定之外，另一方面

也突顯出外籍家務勞工和本籍家務

勞工在薪資以及工作機會上似乎出

現了一種「結構性競爭」的關係

（林津如，2000：135-137）；  

外籍勞工引進所造成的問題，

在某程度上確實已經改變了我國的

勞動市場結構，在有酬家務勞動市

場上，因為外勞的工資較低，且能

工作的時數較長，更可節省家庭的

開銷。（註 13）這對本國同性質勞

工的就業機會產生了替代和排擠的

作用，尤其是我國的婦女、中高

齡、低教育與低技術的勞工。 

 

一項知識或「技術」之所以被

視為「專業」，必然涉及該市場的

供需取向以及社會的認知，甚至與

國家的政策態度也有所關聯。在

「父權」的結構體制下，過去國家

和傳統社會對於家務照顧工作一向

抱持著歧視的態度，認為其只是一

項私領域的工作，在雇傭關係上的

薪資價格也不高，而國家政策也沒

有對家務工作者有太多保障。（註

14） 

為了因應上述跨國勞力流動所

帶來的衝擊，必須要建立起某些得

以「區隔」的標準，才能在這塊家

務勞動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且確保

不會被市場所淘汰，而這必須從

「專業性」開始著手。「專業」通

常涉及了一段特定時期的教育或職

業訓練和經驗，其包含了「服務」

的提供（provision of service）和獲

取 經 濟 利 益 和 壟 斷 控 制 的 能 力

（Evetts, 2003: 397,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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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職 業 之 所 以 成 為 「 專

業」，是經過一些特質的累積，包

括對專業知識的長期訓練、取得專

業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形成專

業組織、訂定專業規範和標準，以

保 障 其 集 體 的 聲 望 （ Millerson, 

1964 ， 轉 引 自 吳 嘉 苓 ， 2000 ：

194）；Freidson 同樣認為，專業的

主要特質在於一個職業對其訓練過

程、證照標準以及工作過程的執

行，得到全然的控制和自主性（吳

嘉苓， 2000 ： 195 ； Collins, 1990: 

15）。（註 15） 

Freidson 歸納出了一項職業或技

能是如何達到「專業」的幾項要

素，包括：該職業組織能夠控制排

他的知識和技能、由該組織所建立

起的規範和認證使其在勞動市場上

獲得一個「受保護」（sheltered）的

地位、要獲得認證必須通過一些正

式的訓練以及對於維持良好品質的

承諾等等（Freidson, 2001: 127）。 

以本文所討論的家務工作而

言，加入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的

會員所從事的工作包括保母、家事

管理、居家照顧、居家陪伴等等，

其販售的技能乃是過去通常被視為

無酬的家務勞動工作。這些技能在

過去之所以被視為無酬勞動，乃是

因為過去的社會結構是一種已被設

定的「性別分工」架構，在「男主

外、女主內」的思維邏輯下，男性

被視為「經濟來源者」，而女性則

一向被賦予「母職」、「家庭主

婦」及照顧者等傳統角色；  因此主

要的家務工作一向是由婦女概括承

受的，不管是在任何一個年齡層，

相同年齡的女性料理家務的時數皆

多過於男性（參見表二），加上價

值無法計算和工作零碎，從而沒有

薪資報酬，因此家務、照顧工作常

被認為是非生產性且與勞動市場相

互隔離的（傅立葉， 1999： 57、

61），（註 17）亦即這些工作被視

為是「私」領域的「無償」工作，

也似乎不需要專業訓練就可學會，

因此常被視為較不具有「專業性」

和「技術性」。（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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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 歲以上家庭成員平均每日料理家務時數（單位：小時） 

87 年 91 年 95 年 
項目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 計 1.00 2.70 1.05 2.62 0.92 2.25 

按年齡分       

20～24 歲 0.59 1.55 0.72 1.47 0.69 1.38 

25～29 歲 0.82 2.19 0.81 2.08   

30～34 歲 1.03 2.85 0.98 2.52 0.87 2.24 

35～39 歲 1.04 2.85 1.06 2.72   

40～44 歲 1.03 2.91 1.03 2.88 0.99 2.57 

45～49 歲 1.08 2.86 1.06 2.98   

50～54 歲 1.05 3.41 1.18 3.24 1.01 2.84 

55～59 歲 1.21 3.22 1.25 3.47   

60～64 歲 1.29 3.24 1.38 3.32 1.09 2.39 

65 歲及以上 － － 1.24 2.3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 

然而如學者 Gough（1995）曾

指出，在「生產」和「非生產」活

動之間，還有「再生產性」的活

動，其乃是構成經濟生產的必要社

會基礎，維繫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延

續，例如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務工

作，確實幫助了家庭內的工作人口

養精蓄銳而能再次回到工作場所，

因此女人的家務投入對於鞏固男人

的政經能力、個人網絡的開展，都

有實質的幫助（張晉芬、李奕慧，

2007 ： 205 ； 劉 梅 君 ， 1999 ：

270）。 

為了改變社會和國家對於家庭

照顧的輕忽態度，將這項過去被視

為無酬的家務勞動轉變為有酬的正

式工作，讓照顧工作獲得社會的認

同；另一方面也由於當這種「準」

職業開始成為一項「有酬勞動工

作」，而得以在市場中購買時，它

便可能必須面臨「市場」的競爭

性。過去家務工作被視為低薪的工

作，勞動市場價值較低，因此基金

會希望挑戰國家政策和社會過去將

有酬家務工作貶低為低薪的工作，

致力於培養社區照顧等家務勞動的

「專業性」和專業地位，將繁雜的

家務、照顧工作「職業化」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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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化」，使其進一步被視為一種

「專業工作」，提升有酬家務工作

的市場價值以及勞動者的工作自主

性，讓社會能重新看待這份工作。 

從市場的供給和需求面向來

看，為了製造需求、創造市場，必

須注重家務服務品質的標準控管，

有好的品質才會有好的「口碑」。 

為了做好口碑，必須提升擔任

照顧工作者的「專業形象」，必須

先通過專業的「培訓」，為此培訓

班內建立了一些「專業的」標準，

包括相關知識技能的專業訓練、實

作課程甚至回家功課，（註 19）另

一方面也從觀念上讓會員了解其自

身的基本勞動權益；而會員要獲得

工作的轉介，除了必須上完所有培

訓課程，還必須通過「遴選」（註

20），例如清掃、整燙、煮飯的工

作可能每個家庭主婦過去都會作，

但當這些事情變成一份「工作」時

就不一樣了，除了必須講究整齊清

潔之外，還要求效率和速度，要達

到遴選的標準，除了老師課堂上的

教導，還必須回家持續練習才有可

能通過。遴選因此也成了控管品質

的一個重要環節。 

遴選之後，還有進一步的家

訪，目的是在對學員的生活情況和

背景作實際的了解和檢驗，因為

「你們家那麼亂，去別人家服務的

時候，也會一樣的亂」；再來才是

工作的媒合、追蹤督導，以及定期

的在職訓練，並且提供證照考試的

輔導。（註 21）針對專業部分不斷

加強，並提供女性學習成長的管

道，同時也藉此型塑家務勞動者的

專業形象，改善社會過去對於照顧

工作的歧視。 

除了證明自己的專業性之外，

因為在少子化的趨勢下，政府為了

鼓勵家長多生小孩，從 2008 年 4 月

1 日起，規定凡是有未滿兩歲幼兒的

家庭，經社區保母系統媒合具有合

格證照保母，家庭年總收入在 150

萬元以下的一般雙薪或單親家庭，

都可申請每個月 3,000 的家庭托育補

助，至於弱勢低收入戶和家中有身

心障礙的幼兒，則提高為 5,000 元；

（註 22）政府希望藉由這些支持系

統和補助措施，一方面讓父母親減

輕育兒負擔，另一方面也提供誘因

讓全國四萬多名具有合格證照的保

母願意加入社區保母系統（目前僅

一萬一千多名保母），讓政府可以

強化督導和管理，並可派出訪視員

定期了解保母的托育環境，以強化

托育安全；因此要加入支持系統的

保母，都必須要有證照。 

證照制度背後代表的是一種國



一般論著 

社區發展季刊 122 期  248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家許可之下的「壟斷」，代表國家

對於專業自主性的授與，擁有證照

也意味著取得該職業市場的「進入

許可」和得以從事相關工作的權

利；然而對於政府的這種證照制度

和管制措施，基金會除了遵循國家

的政策、輔導學員考取證照的相關

知識和技能之外，對於家務工作者

的相關技能，還是希望能維持著

「傳承」的心態，這種類似西方過

去工匠行會組織嚴格把關的「學

徒」制，是真正訓練有意願的學員

具有相關的「專業技能」，而非只

是僵硬的針對考試需求而來。 

在一個「證照」取向的時代

中，必須兼顧學員希望考取證照的

需求，因此會有例如考前衝刺班等

課程來輔導學員考取證照，然而由

於保母的職業道德、專業倫理、人

格特質等是無法單純透過考試而測

量出來，因此婉如基金會和社區服

務人員工會仍希望在傳授技能上，

是採取「師徒制」的方式，由資深

的 保 母 帶 領 新 進 保 母 ， 從 「 教

導」、「專業示範」到「實作練

習」，（註 23）如此才會較「全

面」和「完整」，進而維持相關技

術的壟斷。 

 

基金會以從事家務勞動的「技

術」換取報酬，雖然也是定時定額

制，但因為是以「接案」的方式來

為會員媒合工作，且有酬家務工作

逐漸朝向「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而市場是以「競爭」為導向，在市

場有限的情況下，難免出現相互爭

奪的情形；尤其是如前所述，在經

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各國人口能夠

自由流動，較便宜的外籍勞工、外

籍看護也不斷開放來台，她們更為

低廉的工資以及長時間的工作時數

讓許多家庭選擇聘僱外勞；另一方

面，由於國家長期以來對於家務勞

動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相關政策，使

得私立、以營利為主的大型連鎖機

構陸續出現，例如以台灣的托育照

顧體系（像托兒所）而言，大多由

私立機構擔負（王淑英、孫嫚薇，

2003：159〜160），而近年來坊間

托育中心、安養院、人力派遣與清

潔公司等更是四處林立。這些變遷

都使得「市場獨立」對於基金會來

說更為重要，亦即如何在競爭日趨

激烈的市場中，尋求會員的工作機

會、維持競爭力，而不至於在市場

的變動中輕易被淘汰。 

另一方面，當家務與照顧勞動

的商品化和市場走向是不可避免的

趨勢，此時若完全交由市場機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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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運作，讓價格來決定需要，將可

能出現惡性競爭，例如壓低家務工

作者的薪資和增加工時，且工作的

負擔也越來越重，使得從事照顧行

業的工作者權益可能被剝削，甚至

將進一步導致「福利階層化」的問

題，無法讓一般家庭皆享受到平價

普及的照顧服務，也影響到弱勢者

受到照顧的權利；因此要如何因應

全球化和營利業者所帶來的市場爭

奪，以及社會 M 型化、高齡化趨勢

所帶來的挑戰便成為一個重要課

題。前基金會執行長，也是現在社

區照顧協會的董事長毓秀，認為每

個會員都必須體會到一個關鍵的概

念：「飯碗一起捧」，並且對於該

職業市場的供需變動更為注意，以

提高在這塊市場上自身會員的「占

有率」和「獨占性」。 

為了主導和獨占市場，就必須

要去「迎合」市場的需要，「而不

是說想要作什麼，使用者或對方就

能接受、錢就會給你，因為我們的

服務是人家需要的」；也就是除了

迎合市場的需要，同時也要以專業

技能來「創造」就業機會和「主

導 」 市 場 。 （ 註 24 ） Larson

（1977）和 Evetts（2003）在討論到

「專業」的概念時，都曾強調以

「知識」或「技能」來獲取證照以

獨占或控制該行業的市場，因此

「專業化」意味著取得市場權力，

達成「職業封閉」（ occupational 

closure）或「市場封閉」（market 

closure），（註 25）目的在於確保

受過專業教育和訓練的人員，能夠

獲得特定的資格和權利，來限制或

封鎖局外人分享該市場，以成就集

體 向 上 流 動 和 優 勢 的 社 會 地 位

（Larson, 1977: xvi）。 

這種專業概念的塑造和強化，

進而支配該行業的市場和提升整體

成員的收入與地位，往往是藉由一

個 正 式 的 「 組 織 」 來 達 成

（ McClelland, 1990: 107; Johnson, 

1972: 32），其採取方式則包括封閉

和管制該職業的「市場」，甚至是

與國家進行協商來達成（Cooper et 

al，轉引自 Evetts, 2003: 402）；而

彭婉如基金會以一個「非營利組

織」的身分，在關於家務工作這塊

領域，型塑出所有會員的「專業技

能」來壟斷在該職業的優勢，以避

免其他營利業者的惡性競爭和削弱

家務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因此才要

透過各種訓練和因應管道來「主

導」和「獨占」市場，進而保障家

務工作者的工作環境與薪資報酬。

（註 26） 

除了以專業技能來獲取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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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壟斷性」之外，另一個同樣

需要具有支配地位的，在於取得

「公眾的信任」（ social credit ）

（Larson, 1977: 15, 38）；這是由於

照顧工作者必須進入具有隱私性的

家庭領域當中，負擔打掃或照顧親

人等責任，因此「值得信賴」是最

重 要 的 條 件 （ 吳 佑 珍 ， 2003 ：

50），能夠取信於公眾才能建立自

己的專業形象，進而主導該領域的

市場。而就保母的照顧工作而言，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家長越來越寶

貝自己的小孩，專業的保母仍有相

當的市場需求（林秋蓮，2004：第

二版），加上近來民間或其他私人

保母育嬰專業不足等負面消息頻

傳，更讓一般托育父母對保母「品

質」的要求提高，因此在媒合工作

上更必須謹慎小心，而專業訓練和

品質的控管監督更是不可或缺，當

所有勞務提供者都能擁有專業的知

識和技能，才能進一步獲得使用者

的信任，也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家務

勞動市場中作出「口碑」；而會員

們也因此更加知道加入婉如系統的

重要性，因為公眾對於彭婉如基金

會的信任，意味著一但能夠加入此

體系，就代表了經過一定程度的

「認證」，未來在工作機會以及薪

資上就能獲得一定的保障。 

由此可知，基金會希望在競爭

激烈的市場中思考改變的可能，一

方面從「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出

發，反對過去資本主義式的市場機

制和價格導向，不希望讓家務照顧

這項「技能」純粹地商品化，因此

要求合理的薪資結構與工作環境，

改變勞動者受人擺佈以及可能遭受

剝削的風險，例如在薪資上不像其

他的私人機構會收取仲介費，讓使

用者所支付的薪資完全成為家務勞

動者的實得薪資，期待創造一個非

營利化的、社區化的照顧服務體

系；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對於專

業訓練的要求和品質的維持，讓這

樣的作法能夠延續下去，能夠「主

導並壟斷市場」，進而維護從事家

務工作者的權益。 

肆、會員對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

會的不同認知與期待：福利

與勞動權益的保障 

台灣工會體系的發展過程和歷

史背景密切相關。自從國民黨政府

來台之後，為了減少勞工的抗爭力

量以及方便管理，於是積極扶植工

會，但這種扶植的背後卻帶有政治

上的控制，包括像工會法、戒嚴法

都規定並限制了工會籌組及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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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目的在減少勞工勢力出現集

體行動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工

會在勞資爭議中所扮演的團結集體

發聲功能遂逐漸弱化。 

而職業工會在這種背景下也成

為了執行政府政策的單位，造成其

往往並非基於本身需要而運作，也

未設法為勞工爭取勞動條件的改

善；反而是受到工會法以及政治環

境的限制而無法發揮積極功能，只

流於處理勞保、健保保費等一般性

業務，以及「服務性」（如工人間

的互助救濟、會員婚喪補助慰問、

勞工教育等）、「文康性」（如旅

遊、娛樂等）甚至「政治性」（例

如選舉時的綁樁、輔選）等活動。 

這些活動雖然有其價值，但關

係到工人切身權益的工會功能卻被

過去的法令或結構所限制或「統

合」（ corporate），導致職業工會

無法主動捍衛勞工權益，而職業工

會的會員對工會也缺乏向心力（李

允傑，1999：128）。 

然而在本文中所要討論的社區

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是由彭婉如基

金會這個非營利組織所扶助成立，

由於當初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照顧

到家務工作者的勞動權益，而非只

是為了勞健保，其希望能以組織的

形式，發揮「勞動條件保障」、

「教育訓練」以及「公共參與」等

功能；另一方面，也不斷地透過各

種方式，增強會員的勞動意識和身

分認同，這些作為都和過去其他的

職業工會有所不同，且對於會員在

團體生活、公共事務的參與上扮演

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讓會員對於工

會出現了和過去不同的「認知」與

「期待」。 

 

過去國內文獻在針對工會組織

和勞動意識關係的討論上是相對較

少的，即使有討論者也僅限於實力

較為龐大的產業工會，對於無一定

雇主的職業工會，卻往往沒有探討

其對一般會員在自我權益的認知和

保障上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或是組

織的成立和運作是否有助於勞動意

識的「形成」甚至「強化」。 

正是因為職業工會的會員屬於

無一定雇主的特性，且會員身分複

雜，使得他們沒有一定的雇主去共

同進行協商，也無法型塑出集體的

勞動意識（王惠玲，1997：6-7），

這也導致會員不太會去注重自己的

勞動權益。 

然而基金會當初成立工會的目

的，就是希望這群社會弱勢的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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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也能獲得社會制度的保障，

使她們能夠享受勞健保、以及在工

會人員努力開辦下的團體保險；工

會組織將這些弱勢者凝聚起來，並

由她們來參與、組成屬於自己的工

會組織，啟發對自身權益的關心與

福利觀念的建立（翁倖惠，2003：

89）。而這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概念

就是「社會參與」。工會在組織運

作以及團體經營的過程中，不斷提

供會員學習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學習溝通表達自己的意見，增加其

自主性、思考能力以及對社會議

題、政府政策和自身權益的關心程

度，並擴大自己參與公共事務的能

力，使得相關就業福利的議題能夠

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 

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一直希

望與其他職業工會不同的地方在

於，同樣身為婦女，且由於工會是

由彭婉如基金會這個非營利組織所

成立的，所以它一直希望能真正照

顧這群弱勢婦女的勞動權益；此

外，更進一步地推動她們能夠「走

出家庭」，在工作之餘多參與公共

事務，吸收相關的資訊，能夠了解

到自己的權益所在，同時也知道要

如何來加以保障。 

工會所作的事情，讓會員逐漸

「意識」可以為她們提供某些就業

上的「福利」和「保障」。在薪資

價格上，除去了層層的剝削，讓使

用者所支付的薪資幾乎完全成為家

務工作者的實得薪資，且和使用者

簽定協議書，有年終獎金的保障；

其他的福利還包括前述的培訓課

程、工會參與、在職進修等課程，

以及下面將提到的聯誼活動和團

保、急難救助等等；而在這當中，

最重要的就業「福利」可說是在她

們的勞動權益上扮演積極的功能。

這些作為也使得會員對於工會的想

像和期待，出現了和過去傳統職業

工會不同的變化，不再只是著重在

財務運作有沒有透明化、勞健保業

務有沒有處理好等業務範圍，而是

進一步地，希望工會在未來能夠作

更多的事情，例如主動關心會員的

工作情況或是替會員在工作內容上

把關。因為從事家務工作會有許多

無法預期到的情況，使用者的不合

理要求、超時工作、過多的工作量

或當工作不慎造成意外，使用者要

求賠償等法律問題，都必須由工會

出面幫忙處理，並且代為向保險公

司爭取應得的理賠金額。工會所面

對的業務不再單純地只是國家與人

民之間的「窗口」，而是直接站在

會員的立場來面對使用者。 

另一個工會的主要業務，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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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會員「認知」到自我的勞動權

益和參與公共事務，而公共參與落

實到個別的勞動上，便是要提供一

個意見能夠流通、反映的管道；過

去傳統職業工會的會員在遇到事情

時，通常會比較「認命」，也不會

想到要去找工會，因為「講了也沒

用」，而社區服務人員工會是為了

會員勞動權益而設立的，其同質、

封閉以及強制加入的特性，讓會員

和工會之間的連結更為緊密，心理

上感覺比較有保障，也更能對工會

產生認同。 

 

本文所提及的社區服務人員職

業工會，由於當初成立的目的就是

為了達到中年失業婦女再度就業時

的權益保障，所以對於會員在工作

上遇到不合理的待遇，工會通常會

利用各種方式去了解，讓會員有一

個反映的管道，例如工會每年會藉

由幫會員舉辦一次「聯誼活動」，

建立起從事相同工作者彼此之間的

人際支持成長網絡，而這個活動也

是和其他職業工會有所不同的地

方。 

因為女性擔負照顧工作，而經

常被孤立在個別的家庭之中，使得

她們缺乏建立社會網絡的管道或是

其他情感的支持，而聯誼的目的正

是要拓展婦女在家庭之外的人際網

絡，協助婦女脫離孤立的困境。對

於工會定期所舉辦的聯誼活動，許

多會員都給予了正面的看法，皆認

為這個活動可以達到「交流」的目

的，在分享各自工作經驗的過程

中，例如之前犯了什麼錯，可以讓

彼此獲得一些教訓，能夠有個前車

之鑑，不會再重蹈覆轍。 

除了例行性的聯誼活動之外，

工會在這些會員的工作上和生活

上，也帶了許多不同層面的保障。

過去人們對於加入職業工會的看

法，大多覺得只是為了有個勞、健

保的單位，或是因為職災保險的關

係，必須選擇和自己職種相符的工

會參加；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可

以清楚發現，會員對於工會的認知

並不僅於此，她們除了勞健保因素

之外，工會的確能夠帶來一定程度

的保障。 

從這裡可以看出，會員參與工

會活動的程度，似乎比較可能是來

自於和「個別工作」的連結、對工

作的需要和認知，或者可以說是這

個工會對於會員的意義，這裡的切

入角度似乎必須從「工會福利」出

發；然而除了與工作相關的保障和

福利之外，工會所舉辦的例如聯誼



一般論著 

社區發展季刊 122 期  254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等維繫情感的機制，也是讓會員更

能夠對於基金會和工會更有向心力

的一個重要原因。 

 

加入婉如支持系統的會員，除

了和其他職業工會一樣，可享有一

張團體保險單，獲得某些重大傷病

開銷的給付之外，基金會還幫這些

會員投保了一個「公共意外責任

險」，讓會員以及使用者雙方都更

有保障。所謂「公共意外」指的是

不可預防、不可預期所產生的意

外，因為可以預期的就屬於人為疏

失，跟這些家務工作者所學的專業

相違背，亦即當她們的預防措施都

作好了，可是意外還是發生了，才

符合公共意外的意義；至於「責

任」保障的是工作者本身在工作的

過程中，因為在沒有辦法預期的狀

況下發生意外，使用者可依法請求

理賠。 

公共意外責任險的保單跟工會

的團保有所不同，一般職業工會的

團保是「對人」的，而公共意外責

任險則是「對事不對人」，當家管

員去使用者家裡服務，萬一因為個

人疏失不慎造成對方的損失，而對

方根據契約請求理賠時，就可以透

過工會的協商，以將雙方的傷害和

損失降到最低，例如工會的法律顧

問可以為雙方釐清法律方面的問

題，會務人員可以促成雙方進行更

為有效理性的溝通，若有需要，工

會更可以代為向保險公司爭取分攤

賠償的金額（林秋蓮，2002：1）： 

對保母而言，另外有一個適用

的公共意外責任險：「第三人公共

意外責任險」，這裡的「第三人」

指的是受託的小寶寶，亦即各項預

防措施都有兼顧的情況下小孩還是

受傷了，即符合公共意外的意義。

這份保單保障的是保母在受託小孩

的過程中，在沒有辦法預期的狀況

下致使受託育的小孩發生傷害，家

長依法可以向保母請求理賠。而這

份保單對於保母而言格外重要： 

所以這張保單目的就是在幫忙

家務工作者分擔在從事家務工作

時，在一個托育或打掃的環境裡，

因為無法預期的公共意外所造成的

一種風險，因此被保險的對象不是

家長或小孩，而是保母或家務勞動

者；另一方面，也由於各個會員都

一定常常會有一些問題發生，希望

透過工會管道來解決，因此工會在

今年，也在理監事會議中通過了

「急難救助」的條款，這筆錢將從

常年會費中提撥，會員不需再另外

繳交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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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社區服務工會的性質比較

不一樣，它是封閉式的，所有會員

要加入必須得從事相關工作和通過

遴選，因此對於工會來說比較能夠

掌握和理解會員們可能會遇到什麼

事故，而能根據實際的情況去評估

和給予慰問金；此外這項福利是從

常年會費提撥，不另外收取費用，

如此一來也不會另外帶給會員經濟

上的壓力。 

伍、小結 

對於從事家務工作的婦女來

說，因為國家仍將其定位在「私領

域」的工作，且缺乏一套完善的福

利政策，因此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

與國家的連結非常微弱，幾乎沒有

得到國家的注意，長久以來既沒有

為家務勞動者制訂定型化的契約，

也甚少以公權力介入家務照顧等工

作的勞資糾紛，造成家務工作者在

工時、工作量和薪資上都沒有一個

穩固的保障，甚至可能面臨不合理

的對待。 

而彭婉如基金會作為一個非營

利組織，從成立以來便不斷挑戰過

去我國傳統殘補式（ residual）的福

利觀念，並希望建構一套北歐式的

福利體系，其中勞動者的勞動權

益、薪資與工作環境都是必須要被

照顧到的，而育兒、照顧、養老等

議題更是希望能納入公共的範圍；

在照顧服務的提供上，則是以普及

且平價的「社區照顧福利互助系

統」，建立起互助支持的社會網

絡，以「社區」為基礎，讓有托育

和安養需求者可以就近選擇所需要

的服務。 

然而這些議題的推動和落實並

非單靠基金會和工會就能達到，就

長遠的目標來說，「國家」的角色

更是至關重要。政府必須認知到，

在照顧服務政策上，殘補式的福利

制度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因此除

了提供相關的公共服務之外，也應

積極扶植第三部門與社區的力量，

讓非營利組織有更多的資源來從事

社區照顧方案的推行，甚至在未來

能主動擔負起照顧服務提供者的角

色，與民間非營利組織進行合作，

落實到國家的福利政策中，以確保

人民能享有普及、平價的照顧服

務；對於家務工作者的勞動權利，

也應立法或提供配套措施加以監督

和保障，確保其能夠在一個有尊

嚴、有保障的工作環境下提供服

務。 

而基金會和工會也必須同時藉

由「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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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方式進行：一方面由所有會員

的集體力量作為後盾進行福利政策

的催生和監督；另一方面亦積極向

政府相關單位進行遊說，展現各照

顧方案的推行成果，促使政府與其

建立多元的關係。因為要解決過去

家務工作者所受到的種種不合理待

遇，除了提升家務照顧工作的地

位，更必須將之上溯至國家層次，

成為普及的福利制度；同時工會也

必須持續以一個「集體組織」的形

式為會員發聲，在實際上保障會員

的勞動條件和相關權益。 

本文即從彭婉如基金會和社區

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對家務工作者的

就業福利和勞動保障出發，從上述

討論中可知，當家務勞動成為一項

有酬工作時，由於必須被要求，因

此勞動者必須面臨和過去不同的心

態和辛苦；也因為如此，基金會試

圖重新確認家務照顧工作的價值，

希望透過「職業化」和「專業化」

等方式，去除過去國家和社會對家

務照顧工作的污名，致力於將社區

福利照顧的理念推動為國家政策，

成為國家福利制度的一環，並希望

藉由專業技能的傳授和服務品質的

控制，主導和獨占家務勞動市場，

以維護會員的勞動利益。 

除此之外，基金會更藉由建立

起從事相關工作者的集體組織：社

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進一步顧及

到所有會員的勞動權益，一方面以

舉辦聯誼、在職訓練等方式，維繫

會員之間的情感交流和認同，另一

方面也建立公共意外責任險和急難

救助等機制，減低會員在工作上可

能發生的意外風險，並且在過程中

不斷地用各種不同的管道讓會員了

解，她們都能夠透過工會這個集體

組織的方式，向國家或使用者爭取

勞動條件的合理化，並在其中學習

參與公共事務並獲得相關資訊，了

解到屬於自己的勞動權益，真正落

實家務工作的「工會化」。 

（本文作者李耀泰現為台灣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註 釋 

註 1： 家務勞動無償化的效果，一來可使雇主更理直氣壯地免去受雇者在提

供勞務時所需的社會再生產負擔；二來是使得提供家務勞動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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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酬之故而不得不成為依賴者，從而鞏固並強化「父權」的優勢

（劉梅君，1999：269）。 

註 2： 婉如模式背後的精神在於採取不同於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以北歐模

式中的「平等、關懷、合作、助人」為理想藍圖，主張去商品化、保

障勞動權益，讓女性能充分就業、提升有酬家務勞動的形象和尊嚴，

並促進婦女的社會參與（王百芳，2005：39〜40；林萬億，1994：

117〜118、136〜140）。 

註 3： 有關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的簡介、目標和展望，可參閱彭婉如基金

會的網站：http://www.pwr.org.tw/。 

註 4： 「社區」的意義是指由共同生活圈之居民團體或代表、照顧服務人員

及其組織，以及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共同規劃、執行以及評估，目的在

於加強居民共同解決彼此基本需求的功能，這樣公私融合的新空間稱

之為「社區」（吳佑珍，2003：43）。 

註 5： 這套照顧福利互助支持系統包含幾個主要方案：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社區自治幼兒園、社區國小課後照顧支持系統、社區兒童及少年心理

衛生及諮商輔導支持系統、社區居家服務支持系統等。上述系統自

1998 到 2000 年間陸續推行（翁倖惠，2003：29〜30、96〜97；陳燕

卿、王雲東，2005：90〜91）。 

註 6： Mincer 和 Ofek 即指出，當婦女中斷就業的時間越久，薪資下降的幅

度就越大，這是因為婦女在退出勞動市場後，逐漸損失人力資本所致

（Mincer and Ofek, 1982）。 

註 7： 例如 Bemdt and Christensen 就認為引進外籍勞工對國內非技術性勞工

所產生的衝擊相當巨大（Bemdt and Laurits, 1974: 391-404）；而江豐

富在採用 1996 年至 2002 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的個體合

併資料後，實證結果也顯示出在外勞使用密集度愈大的產業內，本國

勞工失業的機率愈大（江豐富，2006：69-111）；其另一篇文章＜外

勞對本國勞工就業及職業選擇的影響－理論分析與實證探討＞亦有相

同看法。 

註 8： 我國就業服務法請參考：http://www.evta.gov.tw/lawevta/law11.htm。 

註 9： 張清溪、吳惠林認為在市場薪資及工作條件下，有工作機會卻無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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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從事職業，則此市場存在著「勞力短缺」的現象，亦即存在著「缺

工」的問題（張清溪、吳惠林，1991：25）。 

註 10： 外勞人數在民國 84 年底大約有 19 萬餘人，到了 96 年底已增加到 35

萬 6 千餘人。請參閱行政院勞委會「勞動統計月報」。 

註 11： 台灣對於外勞的引進，其實是將其視為一種「廉價勞工」，除了廉

價之外，尚有勞動政治控制的生產作用（劉梅君，2000：61-62）。 

註 12： 我國政府於民國 81 年、82 年及 84 年三次公告開放外籍家庭幫傭的

申請引進資格限制，在三次公告的內容中，政府將外籍幫傭僅定位

在家中幼兒及老人的照顧，而不包括家務的部分（成之約等，

2002：71-72），不過在民國 96 年修正的＜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

中，將家庭幫傭工作定義為：「在私人家庭從事房舍清理、食物烹

調、家庭成員起居照料或其他與家事服務有關工作」，使得外籍家

庭幫傭的工作範圍更廣；至於在外籍監護工的部分，在 81 年 4 月、

8 月及 89 年三次公告中，可知外籍監護工開放的目的，旨在協助

「身心障礙者」或中風癱瘓者的家庭解決照顧問題，不包括料理家

務的幫傭工作。請參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的相關規定，網

址 ：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 所 有 條 文

&Lcode=N0090029。 

註 13： 單驥、郭惠珍（1994）的研究發現，外勞引進之初，其平均月薪比

本國勞工低了四成左右，工作時數亦明顯高於本國勞工；而馬財專

也指出，在民國 89 年外籍勞工的平均薪資為 20,959 元，為本土勞動

者的 85.43%，在工時上平均每人每月多出 43.3 小時（馬財專，

2002：16）。 

註 14： 父權國家自我中心的運作結果，是將有關私領域的制度與政策，包

括人口、生育、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將女人囚禁於父

權家庭中，強迫其扮演生育者和家庭勞動者的角色。有關父權國家

自我中心力量運作的過程及性別分工體制下的結果，請參閱劉毓

秀，1999a：21〜24。 

註 15： 不過從社會學的「權力論」觀點來看，「專業化」是為了進行職業

獨占、市場壟斷、社會地位鞏固而產生（Macdonald, 1995）。這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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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可從下面將提到的，基金會希望能提高「市場占有率和主導性」

得到印證。 

註 16： 性別分工的架構，一方面反映了男女工作場域有別，另一方面則是

塑造了「男人賺錢養家」的事實和正當性，強化男性對於家庭和女

人的主導性，使女性被禁錮在家庭內，失去了權力、自尊及自信

（張晉芬、黃玟娟，1999：231〜232）。 

註 17： Berk 認為正是由於家務工作的重複性、片斷性以及孤立性，以致於

難以明確的加以分類，家務勞動的價值也因此被人們所忽略，多數

的人都沒有注意到其背後隱藏了許多繁重的無酬勞動（ Berk, 

1985）。 

註 18： 女性家務勞動的無償化，其實是父權體制下藉由將女性利益緊綁在

家庭利益下的產物，就是用「家庭利益」來壓迫「女性利益」，使

女性陷於「依賴」的處境，嚴重影響女性的自主（王雅各，1999：

267〜269）。 

註 19： 培訓班與一般的社區媽媽教室輕鬆的氣氛很不一樣，雖沒有很嚴

肅，但從學習、實習、考試、遴選，每一個階段都充滿了壓力（王

百芳，2005：41）。 

註 20： 例如清掃、整燙、煮飯的工作可能每個家庭主婦過去都會作，但當

這些事情變成一份「工作」時就不一樣了， 

註 21： 以保母為例，在職訓練的課程內容包含嬰幼兒常見疾病的預防與照

顧、認識孩子與照顧者的依附關係、托育補助政策說明與保母自我

行 銷 等 等 。 請 參 閱 97 年 度 保 母 人 員 在 職 班 的 課 程 表 ：

http://www.pwr.org.tw/UserFiles/課表-北市五常.doc。 

註 22： 請參閱＜幼兒托育費，明起每月 3〜 5 千＞，《聯合晚報》，

2008/03/31，A3 版；以及＜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申請須知＞，網址：

http://www.pwr.org.tw/UserFiles/台北市及台北縣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申

請須知.doc。 

註 23： 請參閱社區照顧福利系統中的保母簡介，網址：http://www.pwr.org.tw/

service0-1.html。 

註 24： 請參閱基金會的社區婦女就業新主張，網址：http://www.homel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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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foundation/htm/work-htm/p7-3.htm。 

註 25： 這種職業封閉的現象在 Freedman 的用語為「市場保護」（market 

shelters），其意味著一種不同於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他們能夠藉

由發展和建立特定的職業標準，使其在勞動市場中具有較高的安全

性和控制能力（Freedman, 1976: 114-116）。 

註 26： 例如近幾年來，彭婉如基金會在部分縣市辦理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方

案，由於每月平均收費只有三千，比一般業者收費便宜，引發部分

補習班、安親班業者不滿，屢次向地方教育局等單位抗議。請參閱

中國時報，2002/04/23，＜彭婉如基金會壟斷課後托育市場？掀口水

戰＞，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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